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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3年第 2次會議紀錄 

時間：113 年 7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點：本部 301會議室 

主席：林委員兼召集人靜儀 

紀錄：蔡欣儒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113年第 1)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認。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3 年第 1 次會議決定

(議)事項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決 定：序號 1、2 繼續追蹤，分別說明如下。 

一、 序號 1，請國民健康署賡續辦理相關量表是否應

用於人工生殖受術者之身心壓力評估、應用之

時間點、評估模式、後續轉介等執行細節提出說

明。 

二、 序號 2，請國民健康署辦理下列事項： 

(一) 向人工生殖機構再次轉達並重申人工生殖法

第 16 條規範不得篩選胚胎性別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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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補充截至 112 年底接受補助之人工生殖受術

夫妻於 113年生產情形，包含新生兒性別比、

胎次別及各胎次別之性別比等資料，以利完

整呈現施行成果。 

(三) 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會議，應於持續

關注我國出生嬰兒性別比之追蹤列管議案中，

補充說明人工生殖技術補助方案施行成果相

關數據。 

 

第二案：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113 年 1

至 6月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決 定： 

(一) 「院層級議題二、提升女性經濟力」策略三

有關托育人員部分請社會及家庭署補充 111

年至 113 年托育人員平均薪資性別差異資料。 

(二) 請本部相關單位參酌委員建議，並依據「行

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編審及推動作業注意事項」填報辦理

情形及評估修正相關指標，及配合綜合規劃

司規劃時程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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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涉及本部相關重要決定(議)事

項之工作報告，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決 定：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

第 30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含行政院性

別平等會第 30次委員會議及會前協商會議)： 

一、 序號 4，有關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後續召開之相

關專家會議，請國民健康署評估邀請行政院性

別平等委員會第 7 屆民間委員參與討論。 

二、 序號 6，請社會及家庭署於後續行政院性別平等

會召開相關會議時，於辦理情形補充 13縣市已

訂定轄內準公共到宅托育服務之收費上限及服

務項目等資料。 

 

第四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4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行動回應表 113

年 1-6月本部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決 定： 

一、 點次 43、44，請心理健康司補充說明遠距心理

諮商服務資源。 

二、 點次 47、48，請社會及家庭署補充 111年至 113

年托育人員平均薪資性別差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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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綜合規劃司依程序於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指定

網址，完成 CEDAW 第 4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行動回應表 113 年 1-6 月本部辦理情

形填報事宜。 

 

第五案：有關教育部召開跨部會教育宣導資源推動數位/

網路性別暴力防治第 8 次專案諮詢會議所涉追

蹤列管情形及工作報告表，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保護服務司 

決 定：洽悉。 

 

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部主管公務預算、衛生福利特別收入基金、醫

療藥品基金 112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表及 114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概算），提請討論。 

決 議：請相關單位依據「性別預算作業原則及注意事

項」，賡續辦理性別預算相關事宜。 

伍、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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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3年第 1次會議決定(議)

事項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陳委員曼麗： 

有關序號 2，建議繼續列管，以利瞭解截至 112 年底所

補助人工生殖之個案於 113年產下嬰兒之性別比，並建議

國民健康署補充補助施術人次及雙胞胎、多胞胎等資料。 

王委員兆慶： 

有關序號 2，於報告事項第 3 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

生、福利及家庭組」第 30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之

序號 9(會議資料 p.46)，也是認為降低出生嬰兒性別比尚

有努力空間，建議序號 2 的統計數據也應補充於該項辦理

情形中。 

 

第二案：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年)113年 1至

6月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陳委員曼麗： 

「院層級議題二、提升女性經濟力」(會議資料 p.20)： 

一、 有關策略三，托育人員部分建議社會及家庭署補

充說明托育人員之人數性別統計數據、就業穩定

度說明及 112、113 年度平均固定薪資之數據差異

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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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策略五，建議保護服務司可與勞動部討論研

議勾稽個案轉介後從事行業別等分析資料，並補

充於辦理情形，以利瞭解其後續就業狀況。 

王委員兆慶： 

「院層級議題五、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之性別平等」策

略三之具體作法三及「部會層級議題五、強化高齡社會之

公共支持，賡續提供社會福利諮詢服務」(會議資料 p.33、

p.39)：辦理情形顯示巷弄長照站之布建數量以及長照服務

人數均已達標且均已超越 114年設定之績效指標，建議研

議調整績效指標。 

 

第三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涉及本部相關重要決定(議)事項

之工作報告，報請公鑒。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一、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第 30

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含行政院性別平等

會第 30次委員會議及會前協商會議)： 

(一) 序號 4、序號 15(會議資料 p.44-45、p.51)，有

關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及評估開放代理孕母

案，因修正草案預告已於 113 年 7 月 13 日截

止，請衛福部簡要說明預告期間蒐集之各界意

見，並建議於後續召開專家審議會議邀請本院

性別平等會委員參與討論。 

(二) 序號 5(會議資料 p.45)，有關優生保健法修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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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研處進度，請衛福部說明修法期程。 

(三) 序號 10(會議資料 p.47)，有關醫事及長照人員

繼續教育之性平師資，衛福部「醫事人員繼續

教育積分管理系統」已載入醫事人員性別議題

課程師資人才庫供開課單位查詢，請衛福部說

明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及長照機

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能否公開供

各界查詢使用。 

(四) 序號 12(會議資料 p.50)，有關 HPV 疫苗公費

接種政策預計 114 年推動擴大施打國中男生，

請衛福部說明辦理規劃及經費預算，並建議於

下(31)次衛生福利家庭分工小組提報。 

陳委員曼麗：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第 30 次會議

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含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30 次委員

會議及會前協商會議)，序號 6(會議資料 p. 45)：目前已有

13 個縣市已訂定準公共到宅托育服務收費上限，但有 9 個

縣市未有共識，建議社會及家庭署可以提供相關參考值，

協助他們訂定，也避免目前一個國家中有兩種制度的狀況，

進而幫助育兒家庭減輕托育負擔。 

王委員兆慶：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第 30 次會議

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含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30 次委員

會議及會前協商會議)，序號 6(會議資料 p. 45)：衛福部訂

定之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5條，規範

托育人員不得於收托時間兼任或經營足以影響其托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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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職務或事業，確實在目前法令規範下，托育人員可以

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建議社會及家庭署將 13 個縣市所訂

定的收費上限內容補充於辦理情形中，提供下一屆行政院

性別平等會委員瞭解訂定情形，並可討論出較佳參考案例，

以利尚未訂定收費上限的 9個縣市參考及推動。 

 

第四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4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行動回應表 113 年

1-6月本部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CEDAW 第 4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行動回應表

點次 59、60(會議資料 p.114)，有關婦女健康行動計畫，因

賴總統國家希望工程政見涉及婦女健康政策之工作重點

係「通過『健康憲章』，提出不同性別、年齡的醫療計畫，

以生命週期關照不同性別在不同階段遭遇的健康議題，打

造具性別觀點的健康政策」。請衛福部併同上開總統政見，

評估後續是否研擬不同性別之健康醫療計畫。 

陳委員曼麗： 

CEDAW 第 4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行動回應表

點次 43、44(會議資料 p.107)，金門縣烏坵鄉目前尚未設置

心理諮商服務據點，相關心理諮商資源如何提供協助或加

強?另建議向民眾多加宣傳心理諮商服務據點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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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部主管公務預算、衛生福利特別收入基金、醫療

藥品基金 112 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表及 114 年

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概算），提請討論。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依據審計部審核 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性別預

算執行情形核有相關通知事項，為避免實體講座、課程改

為線上數位方式辦理，致執行率或預計辦理項目未達 8成，

及考量實體課程可強化學員間或學員與講師之互動，有助

於深化性別平等意識培力，爰提醒衛福部辦理性別主流化

教育訓練或性騷擾、性侵害防治等課程，請優先規劃實體

訓練課程。 

 

陳委員曼麗： 

有關 114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概算)國民健康署相

關計畫： 

一、 請說明婦女更年期賦能服務計畫(會議資料 p.209)，

是否包含男性更年期議題相關服務內容，或另外

編列預算。 

二、 請說明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

助(會議資料 p.210)，是否為延續辦理先前補助方

案，或是新提出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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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3年第 2次會議 

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報告事項第一案： 

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3年第 1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報

請公鑒。 

(※下表序號係依據衛生福利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3年第 1次會議資料註記。) 

序號 案由 決定（議）事項 辦理單位 

1 建請衛生福利部完善人工

協助生殖母嬰健康指標。 

 

(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9 年第 2 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 2案) 

請國民健康署賡續辦理相關量

表是否應用於人工生殖受術者

之身心壓力評估、應用之時間

點、評估模式、後續轉介等執

行細節提出說明。 

國民健康署 

2 有關「體外受精(俗稱試管

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方

案」執行至 112 年底之施行

成果，報請公鑒。 

 

(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13年第

1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 3案) 

(一) 向人工生殖機構再次轉達並

重申人工生殖法第 16條規

範不得篩選胚胎性別一事。 

(二) 補充截至 112年底接受補助

之人工生殖受術夫妻於 113

年生產情形，包含新生兒性

別比、胎次別及各胎次別之

性別比等資料，以利完整呈

現施行成果。 

(三) 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

會議，應於持續關注我國出

生嬰兒性別比之追蹤列管議

案中，補充說明人工生殖技

術補助方案施行成果相關數

據。 

國民健康署 

 










